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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2/2021_2022__EF_BC_BB_E

5_B1_B1_E8_A5_BF_E7_c45_72852.htm 一、凡2005年度注册会

计师考试成绩合格累计五门通过的考生，请于2005年12月15

日至2006年2月28日到考试报名地考办领取单科考试合格成绩

单； 二、要求2005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成绩核查的考生，请

于2006年1月18日前到省考办（太原市新建南路1号，铁三局

招待所三层）办理考试成绩核查手续，成绩核查收费为每科

次100元； 三、符合换取全科合格证条件的考生，应严格按照

山西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山西省

注册会计师全科合格证书办理程序》（晋财注考[2005]18号，

见本网站）的规定办理。 （一）全国考办自动赋予全科合格

证号的考生，请于2005年12月31日前到报名地考办提交身份

证原件、复印件（A4纸复印1份），近期1寸免冠彩色照片1张

，办理全科合格证审核手续； （二）由于种种原因全国考办

未自动赋予全科合格证号的考生，请于2006年4月20日前到报

名地考办除提交自动赋予全科合格证号的考生所需上报的资

料外，还需增报身份证复印件1份、历年单科合格成绩单，并

区别不同情况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申报领

取全科合格证审核手续。 （三）需出具相关证明资料的五种

情形 1、考生在五年中曾经变更过姓名或者身份证号者： （1

）考生姓名变更 变更姓名的考生除按规定需提供户籍所在地

派出所出具的加盖户口专用章的户籍证明原件和户口簿复印

件外，还需提供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加盖人事部门公

章的姓名变更证明原件。 （2）考生身份证号变更 考生身份



证号变更应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加盖户口专用章的

户口簿复印件或变更身份号证明的原件。 2、报名时因手工

录入错误而造成姓名或身份证号与全科合格人员真实姓名或

身份证号不符者，需考生报名地考办为合格人员出具打印错

误或录入错误的证明。 3、报名时因考生本人填涂报名机读

卡错误而造成姓名或身份证号与全科合格人员真实姓名或身

份证号不符者，需考生本人出具填涂错误的说明材料。 4、

凡属成绩复核、核查、免试的人员，需考生提供复核、核查

成绩合格、免试批准的相关证明资料。 5、某科合格证号在

外地取得者，需考生提供外省市考试成绩合格单。 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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